
河北省交通运输厅


是否同意公开:是

办理结果:A
冀交承办公(２０２３)第６２号

对河北省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

第一次会议第１０９４号建议的答复

宋美录代表:
您提出的«关于亟需全面规范河北省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服务

收费问题的建议»收悉,经我厅会同公安厅、省发展改革委研究,现
答复如下:

根据２０１９年,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了«关于进一步清理规范

政府定价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通知»(发改价格〔２０１９〕７９８号)规定,
地方政府定价的高速公路清障救援服务收费范围为拖车费和吊车

费,其他服务项目的收费标准实行市场调节价,由委托双方协商确

定.
一、健全管理办法,明确法律责任

我厅将贯彻«关于完善道路车辆清障救援服务收费有关问题

的通知»(冀发改服务价格〔２０１９〕１６２５号)文件精神,督促高速公

路经营管理单位统筹组织实施高速公路车辆清障救援工作,便于

统一管理,保障救援及时、收费规范.
二、完善委托程序,保证救援质量

按照我厅文件规定:“高速公路车辆清障救援工作由高速经营





管理单位统筹组织实施,具体工作主要由其建立的专职救援队伍

承担.督促高速经营管理单位严格按照规定执行,完善委托程序,
保证救援质量.

三、加强监管执法,打击违规收费

按照文件规定,督促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救援服务单位作

业前应向委托人提供规范的作业清单,明确告知所需的救援服务

项目、收费依据及收费标准,并由委托双方签字确认.不得擅自扩

大收费范围、提高收费标准、分解项目收费或强制服务并收费,必
须使用税务发票或财政机关统一印制的票据.

四、加强宣传引导,强化舆论监督

督促高速公路经营管理单位将提供的救援服务收费项目、收
费标准以及救援服务单位名称、联系电话、举报投诉电话等内容在

高速公路收费广场、服务区、救援服务车辆、收费场所及网站、微信

公众号等进行公示,自觉接受社会监督”.
下一步,我厅将继续会同相关部门,健全配套政策规定,结合

我省实际继续完善道路车辆清障救援服务收费政策,确保我省道

路运输安全畅通,切实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.
非常感谢您对我省公路事业的关心、支持.

河北省交通运输厅

２０２３年５月５日

领导签发:王谷

联系人及电话:胡锦涛,８３０７６５７３.
抄送:省人大常委会选任代工委,省政府办公厅,省发展改革委,省

公安厅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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